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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        女   民國 年 月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教師 

聯絡處所：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不適任教師調查案無明確事證，卻以此認定申訴人違反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第10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為由，核記

申誡一次。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第       號案調查報告書不予維持，其相關處分應予撤

銷。 

 

事實 

一、 緣申訴人（    教師）為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教

師。原措施學校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校事會議，針對申訴人進行「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之調查，最終認定申訴人有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之情形，並有輔導改善之可

能，故申訴人於 112年 月    日進入輔導期。輔導期結束後認定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不

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輔導改善有成效，予以結案，學校並視其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

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原措施學校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申訴人

違反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10 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

情節輕微」，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申訴人不服，爰於 112 年 月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112年  月   日啟動調查的校事會議的正當性： 

1、 調閱校事會議紀錄，未能看到委員成員，原措施學校隱匿校事會議委員組成，是否符合

法律規定顯有疑慮。 

2、 此校事會議之行政代表是申訴人的薪傳老師，拿對申訴人的薪傳觀課記錄列為需調查證

據，尤其針對其中二班六年級的上課秩序不佳來證明申訴人「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來決議需啟動調查，因此申訴人質疑薪傳老師於本案應迴避而未迴避，有立場

偏頗之虞。 

（二） 調查小組成員的組成及調查過程的公正性： 

    整個調查過程搜證不符合比例原則，同時很明顯是以「有罪推論」的方式來定申訴

人的罪。申訴人認為調查小組未盡調查義務且不公平對待申訴人，已損及行政程序所要

求之公正性。 

（三） 申訴人針對調查內容的澄清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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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秩序管控不佳： 

(1) 調查報告內乙師陳述申訴人較沒經驗，班級可能較亂，有些小朋友的問題無法處

理。及申訴人沒有建立獎懲制度，所以班級經營不佳。但並未指明具體沒有經驗的

事實，乙師再指申訴人班級比較亂，是學生討論聲音太大而亂？還是分組課程進行

遊戲教學而亂？乙師並未具體說明如何是亂，且上課討論熱烈是否可被定義是亂？

乙師陳述是否為事實顯有疑慮。乙師又指小朋友有一些問題，申訴人可能沒有辦法

處理，具體是什麼問題申訴人可能沒有辦法處理？申訴人可能沒有辦法處理，是申

訴人沒處理、沒辦法處理、還是只是預先質疑申訴人可能沒辦法處理。另關於獎懲

制度，試問獎懲制度是班級經營必要的措施嗎？學校老師只要沒有建立獎懲制度就

是班級經營不佳，此觀點顯然錯誤。且乙師以國語課的進行類比英語教學，不同學

科有不同專業，乙師以單一節課課程來評價申訴人班級經營欠佳，顯有疑慮。而調

查小組卻採認乙師不具體且不專業的陳述，認申訴人以分組活動進行教學後，班級

秩序管控不佳為事實，調查小組之事實認定顯有錯誤。 

(2) 調查報告內丙師陳述申訴人與學生互動奇怪，無法叫出學生名字，及作業量很少，

一學期只派三到五次，卻無其他事實證明申訴人班級經營有問題。申訴人同時教11

個班級，每班每週僅2節課，甚至一年級才1節，而丙師檢舉此事件是在上學期，意

即申訴人接11個班級之初，即被檢舉此事件。申訴人沒有準確說出每位學生的英文

名字，不代表申訴人完全記不住學生名字或沒在記。申訴人與學生相處及互動都很

良好，調查小組未能對申訴人任教班級學生抽樣採證，卻採認此原因，認定申訴人

班級經營不佳為事實，調查小組之事實認定顯有錯誤。此外，丙師所提之作業一學

期只派三到五次，並非事實。申訴人依規完整的將習作、練習單等，讓學生完成，

此有教務處習作檢閱為證，丙師所提之三到五次，明顯非事實。申訴人也未見有學

生提過因申訴人派作業的次數太少，造成最後寫不完，而積累到最後單次派很多作

業的問題。以上顯示申訴人指派合理的作業量，並無違誤。故調查小組以丙師所述

是為班級經營不佳，此事實認定明顯有誤。 

(3) 另丁師陳述申訴人因須特別親自為特殊學生解答或解決問題，可能是造成班級秩序

混亂的原因。一節課40分鐘，申訴人在時間有限下，除了每單元的進度授課，課堂

內還安排小組共同討論、練習對話或其他教學活動。當分組課程進行時，申訴人於

行間觀察及巡視各組的活動進行，協助各組的討論或對話順利進行，在這個過程偶

爾個別協助學習較弱的學生，是為課堂內之必要作為。丁師卻認課堂內的個別指導

之單一事件，作為班級秩序管理不佳的例子，而調查小組進行認定，實令人不解。 

2、 獎懲制度未明： 

    乙師陳述申訴人未使用獎懲制度，如個人及分組加扣分，可能是造成秩序不佳的原

因。然而有沒有獎懲，跟學生秩序，有絕對關係嗎？搭配學校所訂的統一獎懲，科任教

室內的增強以正向管教的社會性增強為主，這樣的教學理念，其他老師或調查委員可以

不認同，但可以定罪嗎？另申訴人使用的獎懲制度如下：當遊戲、活動、分組時，使用

加分機制；未做作業及未帶課本等狀況，是另外記錄在申訴人的資料夾內並做追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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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課程進行時則是以社會增強，如鼓勵舉手回答並給予口頭鼓勵，此不被檢舉人及調

查委員等個人認同的獎懲，難道就能判定申訴人班級經營有問題嗎？ 

3、 未見學習文化： 

(1) 調查小組提「學習文化」，是令人不解之事，申訴人依課程計劃完成每一單元的教

學，學生的成就評量依全校表定進行，何以未見「學習文化」。申訴人在既定的每

單元的教學目標下，教學過程小組練習討論等方式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在訪談過

程中，委員問申訴人的翻轉教育方式，卻變成未見申訴人的其他教學策略的學習文

化。並斷定情節嚴重之一項，此定罪的邏輯不是太有問題了嗎？ 

(2) 申訴人的教學，學生是喜歡的，且有許多練習時間，曾經有小孩於口說考試時，回

答不出問題，但申訴人慎重且花時間告訴學生，把握每次練習英語的機會，上課時

讓小組或同學間練習說英語，是很重要的，後來的考試，學生有進步了會來同申訴

人分享喜悅，這不只一位，有很多小孩都告訴申訴人為什麼喜歡上申訴人的課，因

為有趣，而且可以練習，很多小孩因害怕錯誤不敢講英語，但當不是全班盯著他們

時，他們能比較敢開口和同學練習說英語，還有些一直說不喜歡英語的小孩，在跟

申訴人溝通且有感情之後，回去會背單字，雖然能力有限，但有完成作業或有背起

來的單字，會主動告訴申訴人，還硬要背給申訴人聽，想得到誇獎，申訴人認為很

多學生，是從以前學習英語的動力就被打擊，缺乏被鼓勵，才導致後期失望，甚至

討厭英語。因此申訴人才希望能盡量在有趣、沒壓力的情況下學習，不會一聽到英

語課，就想逃或很痛苦的走進英語教室，而是期待著今天上課，老師又會安排什麼

任務或活動，或許調查小組不認同申訴人的教學模式，但試問檢舉人及調查委員

們，可有看到申訴人的這些協助低成就學生的成功經驗。 

(3) 最後令申訴人不解的是，調查小組所謂的「學習文化」何為標準？若是以成就評量

來認定，在申訴人進到原措施學校之前，學生的英語能力，在本市的所有國小本來

就排在後段，為何之前不見檢討其他英語老師的「未見學習文化」導致全校英語能

力低下，卻要來檢討一個新進一學期的英文老師「未見學習文化」。 

4、 其他調查結果認定情節嚴重範疇： 

(1) 未能掌握學生上課動向： 

調查結果中未直接指出是哪堂課，或是否有學生應到而整節課未到，申訴人在課前

會詢問是否有人請假，並問小老師是否有人有狀況還未到，有些老師也會事先通知

或請人轉達是否有人需晚點到，因此申訴人並未放任不管學生動向，也未曾有學生

失蹤卻不知情的情況，此點與事實不符。 

(2) 因班級管控無效，造成教學時間不足法規要求之40分鐘： 

檢舉人因申訴人上課時之教學活動是玩遊戲或小組活動，而未達到規定上課時間，

此點令人不解，檢舉人認為老師在宣講授課外，其餘管秩序、處理特殊情況及學生

練習活動等時間，皆不能稱之為教學的一部份嗎？而調查小組如此認定此為申訴人

班級經營欠佳，且情節嚴重。申訴人認為如此判定，未見公允。 

(3) 秩序管裡時，麥克風太大聲，影響其他班級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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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在管理秩序時，偶爾需提高聲量，並非持續大吼大叫，若調查小組有對學生

們抽樣訪談，則可得知申訴人不是一個會大聲訓斥學生的老師，學生也沒看過申訴

人暴怒吼叫。申訴人在得知使用麥克風可能影響隔壁班級後，嘗試過不用，但經過

一個禮拜的課程後，申訴人的喉嚨就再難以負荷大聲上課，而且大部分的老師都用

麥克風上課以保護喉嚨，也不見被檢舉，實不知，申訴人為何會被檢舉？ 

5、 申訴人於課堂調整之作為與外師協同情形說明： 

外師協同課時，申訴人的秩序管理任務，做得很明確，有人影響外師上課，或未跟外師

溝通就直接問申訴人的學生，申訴人也直接告訴全班，尊重外師，嘗試溝通，也要先舉

手，這樣才有禮貌，而且很常是可以跟外師講的事情，卻不敢說英語，造成依賴中師翻

譯的情形，因為申訴人的協同策略奏效，學生到後來即使無法直接表達，同學間也會幫

助，教他如何說出來，也與外師溝通過，以其他方式，如：肢體語言、以圖片舉例或簡

化句子等，引導學生理解，而不是等著中師(申訴人)協助講出來。 

6、 調查小組判定「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之結果： 

調查小組僅以以上檢舉內容判定申訴人班級經營欠佳，且情節嚴重。在相關訪談所得之

事件，並未見調查小組提出何為情節嚴重之證據。更遑論訪談所得之事件並非事實。每

位教師的教學方式本來就不盡相同，學生上課秩序不佳，則須進行秩序管理或教學調

整，這本是課堂內會發生的事，但僅因幾堂課或某些事件，直接認定申訴人情節嚴重，

未將學生的學習態度、成績、想法列入考慮，且調查會議中，未直接針對證人們提出的

某事件，詢問申訴人，向申訴人求證。 

    申訴人從 111學年度進入原措施學校以來，因是新人又接任英語種子的工作，有太多事

情需要一直去請教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申訴人以為以申訴人的真誠，一定能讓數不完的

行政工作及教學漸入佳境，但自從開始了被不斷的檢舉，讓申訴人越來越害怕，但卻問不到

檢舉內容，只被告知又有某老師在檢舉了，主任要申訴人自己去想問題在哪裡，自己去反省

自己哪裡做不好。申訴人不知為何有問題或建議不直接告知申訴人，而是直接檢舉，透過上

級告知，這樣不友善、高壓又受人監視的感覺，讓申訴人進入該校後，出現申訴人的癲癇病

史上，有史以來最高頻率的發作，申訴人之前不曾用藥，卻在用藥後讓申訴人更常發作。到

後來醫生還開抗焦慮藥給申訴人。 

    申訴人以英語專長到職，但在輔導期結束的公文內卻載明要申訴人接任班級並備課其他

科目…等等，狀似幫助做申訴人班級經營或課程教學的建議。申訴人不知學校為何不讓申訴

人以申訴人自身專長的英語課程，讓申訴人更快熟悉班級經營及教學。此間之不友善，不是

另一霸凌樣態？當最後新學年的服務異動，學校要申訴人接任六年級導師的職務，而在分配

職務時，其他三年級、五年級導師及英語科任教師仍是有空缺的，這不就是校園霸凌嗎？ 

    申訴人教學生涯的第一年，身心備受壓力，教學自主權及工作權嚴重受損，在校內，申

訴人沒有任何行政支持，一路走到了被記申誡，這期間的壓力非常人能忍受，更令人害怕的

是，三年內若再有人投訴申訴人，被校事會議認定有問題，就得送教評會進入停聘、解聘不

續聘的流程了，讓申訴人不知未來三年，申訴人得抱著怎麼樣的心情，去面對工作及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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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人在學生給予的回應及支持下，撐過一年了，學生對於申訴人的上課方式是喜歡且

認同的，除了一年級還不會寫卡片，但他們常於下課時間和申訴人說喜歡上英語課，因為很

有趣，他們很喜歡上英語課也很喜歡申訴人，其餘四、六年級的學生除了下課時間喜歡與申

訴人相處及說心事外，也會寫卡片表達感謝，及喜歡英語課的原因，雖然有些特殊同學令申

訴人操心，但學生看到申訴人的誠心誠意及用心，皆表示珍惜與感謝。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申訴人為本校正式教師，111學年度擔任英語科任，經本校教務處於 112年月日簽

陳申訴人疑似有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本

校爰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規定，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本案第一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會議決議組成調查

小組。調查小組調查完成製作調查報告，本校依解聘辦法規定，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本

案第二次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該會議通過調查報告並決議：「申訴人有教師法第 16

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之可能，由校事會議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審會輔導。」輔導小組於 112年 月 日開始輔導，輔導期滿製作輔導報告，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本案第三次校事會議審議輔導報告，該會議決議:「同意輔導報告內容及結論

『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輔導改善有成效，予以結案，學校並視其情

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故依 112年 月 日校事會議決議，於

112年 月 日召開考核會，會議決議依據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6款第 10目:「其他

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予以申訴人申誡一次之懲處，並製發

112年 月 日    人字第         號懲處令。 

（二） 本校所作處分均依相關法律程序辦理： 

1、 學校知悉教師疑似不適任情事，依法召開校事會議，並組成調查小組:  

本校教務處於 112年 月 日簽陳申訴人疑似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本校依規定

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本案第一次校事會議。依解聘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本校校事會

議組成成員，包含:校長、家長會代表(由家長會推派)、行政人員代表(由全體教師選

舉)、學校教師會代表(由教師會推派)、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

家或社會公正人士，且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該次校事會議由

教務處人員列席說明申訴人疑似教學不力情事，並由人事室說明相關法令規定後，全體

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均贊成組成調查小組。  

2、 調查小組成員具合法性:  

依解聘辦法第 5條規定:「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成員以 3人或 5人為原則，應包

括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並得由校外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

家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專審會辦法所定教師

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下簡稱人才庫)之調查員擔任;本案調查小組成員共有

3名，包括教師會代表 1人(由教師會推派)、家長會代表 1人(由家長會推派)及外聘學

者專家 1人(國教署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人才庫調查員)，調查小組組成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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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完成製作調查報告提交校事會議審議:  

本案經調查小組調查完成並製作調查報告，本校依規定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本案第二

次校事會議審議通過調查報告，並決議申訴人有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而

有輔導改善之可能，由校事會議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4、 依校事會議決議及解聘辦法規定組成輔導小組，依解聘辦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校事

會議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自行輔導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校事會議應組成輔導小組，成員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應包括績優教師，並得由校外教

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人才庫之輔導員擔任。本案輔導小組成

員共有 3名，除本校教師兼教務主任外，另聘 2名校外教育學者:黃 OO聘用督學及陳

OO老師(新竹市國小英語輔導團主任輔導員)，輔導小組組成具合法性。  

5、 召開校事會議審議輔導報告:  

本案輔導小組於輔導期滿製作輔導報告，本校依規定於 112年 月 日召開本案第三次校

事會議審議輔導報告，該次會議決議:「同意輔導報告內容及結論『有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輔導改善有成效，予以結案，學校並視其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6、 召開考核會:  

本校依 112年  月 日校事會議決議於 112年 月 日召開考核會，該會議請申訴人列席

陳述意見，考核委員於審閱本案輔導報告、校事會議記錄、考核辦法及申訴人陳述意見

後，以不具名投票表決，通過申訴人申誡一次之懲處。有關申訴人認學校隱匿校事會議

委員組成，是否符合法律規範顯有疑慮、校事會議行政代表是申訴人薪傳老師，應迴避

而未迴避，有立場偏頗之虞，本校校事會議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係分別由家長會及教

師會推派，行政代表係於學年初即由全校教師共同選舉之，公正性毋庸質疑(為符合解

聘辦法第 4條第 3項校事會議代表性別比例規定，遇有校事會議案時，依其他代表之性

別，由全校票選之校事會議行政代表中，依得票順序擇符合性別之行政代表)。  

7、 學校提供申訴人校事會議紀錄，未提供該會議出、列席人員，係以該會議紀錄為行政機

關內部作業文件，係屬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2項第 1款之「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

準備作業文件」，校事會議紀錄係原處分機關決策過程中內部意見溝通及思辯之準備文

件，為保障決策過程中之參與人員能暢所欲言，未提供申訴人出、列席人員名單。 

（三） 原處分(申誡一次)符合比例原則: 

依據考核辦法第 6條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其有合

於第二項獎懲基準之情形者，應予以獎勵或懲處，先予敘明。依本案調查報告，申訴人

教學不力案已成立，經輔導後，雖有改進但申訴人班級經營或課程教學等都還有努力空

間(三位輔導小組成員於班級經營項目甚至有許多都還是勾選「待改進」)，輔導結論列

「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經輔導改善有成效，予以結案，學校並視其

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雖然申訴人一再稱係因其分組課程進

行遊戲教學，或是上課討論熱烈等，未必有班級經營欠佳，而質疑調查報告之公正性。

惟不僅是調查報告敘明申訴人班級經營欠佳之情事，輔導報告同樣亦有載明申訴人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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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秩序的掌控能力不佳之情形。本校於權衡教師權益與學生受教權，依考核辦法給予

最輕微之申誡一次處分，希望申訴人藉此能虛心檢視其教學，原處分符合比例原則且未

有不當。 

（四） 有關申訴人針對調查內容澄清與說明: 

教師法 1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係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

須具有高度屬人性、專業性、經驗性之專業判斷，始能加以確定。教育部前以 109年

11月 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126278B號令核示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教

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態樣十一項，即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

律之規定，所作之釋示。承上，因「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

本校校事會議所組成之調查小組，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令授權之專屬

性，應認其作成決定有判斷餘地之適用。 

（五） 學校不讓申訴人擔任英語科任或三年級、五年級導師，是職場霸凌: 

本校職務編排係依本校教師職務編排原則辦理，除個人志願外，尚需依職務編排程序、

職務編排原則及個人積分……等辦理。因此個人志願並非職務編排的唯一考量，本校所

有教師均依此原則辦理，並非未依個人志願編排職務即為霸凌。 

    本案調查報告載明申訴人英文教學成效不明與學生行為不受控，致課堂情形混亂不

得章法，且依本案輔導報告，雖輔導改善有成效，但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足見申訴

人 111學年擔任英文科任時，對於科任班級掌控能力不佳，若 112學年調整為班級導

師，以一個班級學生數少於科任班級學生數的情形下，也許可更快熟悉班級經營。再

者，國小是以「包班制」教學為主，師資培育是以全科教學來規劃，申訴人雖係以英語

專長教師參加甄選，並進入本校擔任教師，惟仍應具擔任國小一般教師其他職務(如導

師)之能力。綜上，申訴人因學校職務安排，即斷言學校霸凌，應係其個人之誤解與臆

測。  

 

理由： 

一、 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

二十七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二、違反聘約情節重

大。」、同法第29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所為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

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另依教師法第29條而訂定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下稱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規定處理。」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4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

16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規定處

理：……四、涉及本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第9款、第10款體罰學生、第11款、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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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第5款、第16條第1項：依第二章相關規定調查。」 

三、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勝任其傳道、授業及解

惑義務，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以為之，然事

實之觀察及判斷卻又往往因角度或看法不同而有差異，因而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

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學校辦理所

屬教師之平時考核，本會應予尊重。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業務，其考

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

事實為基礎、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

誤、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

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

照)。原措施機關之判斷餘地若有違誤，本會自得予以撤銷，合先敘明。 

四、 卷查本案，申訴人為原措施學校111學年度新進教師，擔任原措施學校英語科任教師並

兼任英語種子教師。該校教務主任於112年 月 日以申訴人三次觀課紀錄、公文延宕情

形及校內護理師提供之申訴人課餘時間到健康中心的休息紀錄，據此提出申訴人教學

不力之簽呈。原措施學校校長簽核同意召開校事會議，並於112年 月 日校事會議通過

由學校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五、 按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

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

人。」審就該調查報告，調查小組不但未訪談紀錄觀課之教務主任(其身分為該調查案

之檢舉人亦為申訴人之薪傳教師)，申訴人為該校英語科任教師，授課班級數多達11

班，調查小組只按校方提供的三節課觀課紀錄內容來訪談三位證人(依調查報告可知，

其中兩位為觀課紀錄班級的班導師，另一位為申訴人同科教師)及申訴人，未抽樣訪談

與申訴人相關之其他授課班級導師，也未親自入班觀課了解申訴人實際教學狀況，無

考量行政調查中「應就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要件，驟以認定申訴

人班級管控不佳。且教育基本法明定，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並無任何規準要求

第一線教師，教學中一定要有獎勵制度或所謂之「學習文化」。調查小組卻以申訴人未

有明確的獎勵制度及「學習文化」（其學習文化之認定，只靠單單三節課之觀課紀錄即

可看出？），據此認定申訴人「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之平

等原則？另「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以調查報告所述之理由，嚴重程度是否符合

比例原則？據以認定申訴人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殊嫌率斷。該調查

報告未顯客觀、諸多瑕疵，原措施學校依該報告命申訴人進入輔導期接受輔導，確有

不當。 

六、 本會認為，原措施學校之薪傳教師檢舉申訴人教學不力，所提供的三份觀課紀錄(日期

集中於112年 月 日、 月 日及 月 日)，只紀錄申訴人三節課授課狀況，卻未見原措施

學校及其薪傳教師對申訴人提供相關之輔導策略；另，教師法修正後，已刪除原第27

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資遣事由：「現職工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任；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意指教師身體狀況是不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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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於教師本人之情形，但原措施學校竟將申訴人癲癇發作次數，及校護紀錄申訴人課

餘時間至健康中心休息次數，甚至因癲癇請病假之情形，做為檢舉申訴人不適任之證

據；另申訴人擔任英語種子教師，檢舉人指陳申訴人 月 日才批文，導致行政公文延

宕，但審閱原措施學校提供之公文原件，該活動於1月6日前報名確認下學期參加日期

即可，檢舉人所提出之公文批核紀錄上，逐層會辦單位亦無針對所謂公文延宕之說

明。種種檢舉申訴人不適任之理由，及申訴人輔導期過後，其輔導報告結論雖為輔導

改善有成效，然原措施學校在新學年度未考量申訴人是以英語專長考進該校，逕而安

排申訴人擔任六年級班導師。雖原措施學校以將申訴人「調整為班級導師，以一個班

級學生數少於科任班級學生數的情形下，也許可更快熟悉班級經營……」等理由陳

辯，然該安排亦非符合教學現場之經驗法則。 

七、 申訴人為初任教師，第一年投身教育現場，雖然修畢教育學程、經過教育實習，但成

為正式教師後，仍將面臨學校生活適應、教學專業發展、班級經營以及親師溝通等問

題。原措施學校及其薪傳教師之責任，就是要為初任教師提供有關教學知能、生活適

應等諮詢與協助，並帶領其進行協同教學、專業成長及營造學校學習社群文化，讓申

訴人得以在支持性環境下進行專業發展，順利融入學校環境，而非以召開校事會議對

申訴人進行調查，使其進入輔導期，來作為輔導初任教師之手段。 

八、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第      號案調查報告書不予維

持，其相關處分應予撤銷。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定，

爰決定如主文。   

                  主  席  O  O  O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